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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由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尽完善，部分人民法院对法律法规适用范围和条件的理解不

一致，在部分涉及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为维护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合法经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今年一季度，中国银行业协会曾就尽快出

台关系银行业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的司法解释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建议，包括：与银行卡

有关案件的司法解释、抵押预告登记物权效力案件的司法解释、不动产登记案件的司法

解释、最高额抵押权担保债权范围的司法解释、银行保证金账户质押案件的司法解释、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司法解释、保理业务案件的司法解释、移动支付案件的司法解释等。

最高人民法院已就上述中的两项开始展开立项。福建省银行业协会自去年以来，针对金

融案件立案、审理、执行中存在的送达难、时间长、费用大、执行难等问题，组织会员

认真研究讨论，并向当地省高院提出建议。省高院高度重视，印发了《关于依法规范金

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若干意见（试行）》（闽高法[2014]462 号，简称若干意见），大大

提高了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效率。本期简报详细介绍了福建协会在执行若干意见，规

范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方面的相关努力、成果和经验，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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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银行业协会积极反映维权诉求   

促进银法双方合作 

 

    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下行的影响，福建省不良贷款成上升态势。

福建省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省金融工作座谈会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快福建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行动计划》相继提出要切实提高金融纠纷

案件司法效率，加大金融债权保护力度。去年以来，福建省银行业协会（下

称福建协会）通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并征集会员单位维权诉求，会同法律

维权委多次走访福建省高院执行局，积极反映会员单位在金融案件立案、

审理、执行中存在的送达难、时间长、费用大、执行难等问题及改进建议。

福建省高院高度重视，对福建协会会员单位反映的问题予以认真研究或转

该院相关部门进行研究，印发了《关于依法规范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若

干意见（试行）》（闽高法[2014]462 号，以下称《若干意见》），提出加快全

省金融案件立案、审理和执行的 33条措施，特别是对新民诉法中增设的申

请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的具体操作进一步明确，规范了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的审理、需提交的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等程序，推动申请实现担保物

权的司法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若干意见》实施及初步成效 

（一）《若干意见》落地实施阶段。福建协会及时组织法律维权委员会

和部分会员单位对《若干意见》进行深入学习研究，结合实际，就会员单

位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手续及银协审核确认流程拟定具体操作意见。

经与省高院立案庭、民二庭和执行局，省银监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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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商议《若干意见》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后，根据会议讨论结果，印

发《关于福建银行业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有关事项的通知》（闽银协[2014]115

号），明确了会员单位向法院提交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标准、会员单位

向各地市银协申请审核确认流程，统一了申请书模板，同时建立定期反馈

机制，适时掌握全辖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进展情况，加强了会员单位、

协会和法院三方的联系沟通，同时要求各会员单位以《若干意见》出台为

契机，认真贯彻《若干意见》精神，进一步加大银行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

度，积极利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切实维护金融债权。目前，

此项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已经在全省展开。 

（二）《若干意见》取得的初步成效。《若干意见》的出台和实施，规

范了福建省金融案件的审理和执行，特别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经银

协审核盖章确认后提交省高院受理，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一个月，与原来

普通诉讼相比，效率得以大幅提高。建行福州城东支行首例申请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申请标的额 4238.29 万元，福州仓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用时仅 15

天；招行福州五四支行向福州晋安区人民法院申请的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标

的额 2939.03 万元，不仅审理用时大大缩短，且诉讼费用 6 万多元仅为普

通财产案件受理费用的三分之一。福建省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工作辐射广，

见效快，大大克服了原来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实现担保物权耗时耗力的弊端。 

截止 5月底，共有 232 件，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标的额 143639.93 万元

的案件，经银协审核报法院受理，其中法院受理的案件有 109 件，金额

50011.12 万元，法院裁定的案件有 86 件，金额 42254.75 万元；案件报送

共涉及 34家法院，占全省法院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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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过程中待解决问题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送达问题在审理实践中仍未明确，具体体

现在：1.部分法院对《若干意见》中合同约定诉讼地址的无需公告送达的

说法不认同，坚持认为应当进行公告。2.部分法院仅认同在诉讼案件中该

地址送达诉讼文书被拒绝签收的，视为已经送达；但认为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属非诉案件，此类案件因无实质审查对形式审查应更为严格，因此需要

被申请人的当面签收或邮寄送达签收，对于送达诉讼文书被拒绝签收的，

不视为送达。 

（二）根据《若干意见》，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的

三分之一交纳诉讼费，但并未明确是否可以退回申请人，直接退费或执行

时扣收退费依据不足。如不能依照诉讼费规定处理，金融机构承担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成本大大加大。 

（三）关于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约定为仲裁的案件能否适用实现担保物

权程序。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属于非诉程序、特别程序，对案件的事实争议

没有进行实质审理，因此，不应受合同争议解决方式的影响。在福建协会

的推动下，全省银行近几年逐步推动实施金融仲裁工作，现有的信贷合同

很大一部分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均约定为仲裁。如以约定仲裁即排除了诉

讼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启动该类型的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可能会对进一步

推动金融仲裁工作造成不利影响。 

三、下一步工作思路及措施 

目前，福建省已经全面开展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工作，金融案件审理

和执行效率也大大提高，但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也存在实施不平衡，法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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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理想等问题。为确保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工作的有序开展，未来将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扎实做好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核工作，进一步规范

会员单位提交的承诺书、申请书和证据清单等申报材料。 

（二）对会员单位开展此项工作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及时向监管部门

反映，发挥监管部门指导及向政府、司法部门呼吁协调作用，助推金融风

险的化解。 

（三）完善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信息的定期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反

馈相关信息，做好对银行业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推进和督促。 

（四）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调，积极反映会员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司法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的职能作用，切实维护金融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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